台澎防衛作戰中陸戰隊之定位與價值之研究
陸戰隊少校　許誠宜
提　　要：

一、當前國軍建軍構想已由「攻守一體」的作為，改為「守勢防衛」的指導。臺灣地略環境深具海洋特性，本質上，防衛作戰屬於海島攻防作戰型態，而陸戰隊之編組及特性尤能在濱海地區發揮其戰力，在台澎防衛作戰「有效嚇阻、防衛固守」之戰略指導及「聯合防空、海上截擊、地面防衛作戰」作戰指導，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陸戰隊在歷經國軍精實案及精進案後，兵力雖經精簡，但仍然保有強大火力與快速機動力及兩棲作戰「宜海」、「宜陸」之編裝特性，並且隨著海軍新一代兵力之成長及快速艦艇之加入，已具執行海上出發，增援外島各作戰區防衛作戰之能力。海軍陸戰隊的存在，必使中共對犯台或攻擊我外（離）島有所顧忌。

三、探討陸戰隊在國軍戰略指導「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守勢戰略觀念中，建立海上快速反應部隊之必要性，及在國土防衛階段的重要性，據以研析陸戰隊於台澎防衛作戰中之定位與存在價值，進而獲致強化我國海軍陸戰隊整體戰力之具體措施，及爾後應努力策進之方向。

關鍵詞：海軍陸戰隊、有效嚇阻、防衛固守、兩棲作戰
壹、前言

海軍陸戰隊由於具有由岸至海、由海至岸、由岸至岸之兩棲作戰能力，且於地面作戰時能擔任快速反應打擊部隊之任務，故世界各國無論平時或戰時均將其陸戰隊視為最精銳之部隊。我國海軍陸戰隊自民國36年成軍迄今，具有精實、剽悍的隊性，是一支國人公認的鋼鐵勁旅，更是三軍的先鋒。惟隨著我國國防政策及兵力結構的演進與轉變，國軍建軍構想已由「攻守一體」的作為，改為「守勢防衛」的指導。因此，國軍建軍方針依「打、裝、編、訓」的思維模式，權衡全般戰略情勢，評估地區軍事威脅，據以預判未來台海戰爭型態，區分優先順序，積極規劃建立一支量少、質精而總體戰力堅強的兵力。因此，陸戰隊的存在具有特定的戰略價值以及戰術意涵。

一向被認為是攻勢部隊的海軍陸戰隊在台澎防衛作戰中具備之價值，自是我們所亟須探討的；海軍陸戰隊是一個國家對外的「武力投射」軍種，故國際間皆視海軍陸戰隊為攻擊性武力。我國國防戰略轉向海島防衛，海軍陸戰隊的角色受到質疑及檢討。目前國軍軍事戰略指導除防衛固守外，更重要的是有效嚇阻，我國實施兩棲作戰並非要攻打他國領土，而是建立一支可由海上出發的快速反應部隊，隨時可以執行增援本、外島的防衛作戰，以及特定任務，使得中共在發起兩棲襲擊攻台時有所顧忌，而這種顧忌就具有戰略嚇阻的作用，我海軍陸戰隊具有三棲突擊能力的部隊，以海軍陸戰隊的編裝特性，足以編成一支自海上出發，快速增援外島與各作戰區的快速反應部隊。故這支部隊的存在，就會使中共對犯台或攻打我外島時有所顧忌，達到有效嚇阻的目標〔註一〕。上述陸戰隊的特性正合乎海上快速反應部隊之要件及未來作戰型態，因此陸戰隊是一支能執行戰略嚇阻的兩棲作戰投射武力〔註二〕，並基於當前我國軍事戰略需要，海軍陸戰隊可說是一支無可替代的國防武力。

貳、我國陸戰隊之沿革

我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最初於民國3年12月，由當時海軍部隊警衛隊改編為海軍陸戰隊，民國8年編設戰隊長，11年成立統帶部，12年擴編為混成旅，17年再增編一個旅，民國15年，在先總統  蔣公領導下參與北伐，16年先後鎮壓閩亂，協討孫逆，圍剿共匪，26年抗戰軍興，復於湖口、馬當、閩江及山東諸戰役中屢建奇功，至民國35年因時局特殊，兩個旅先後奉命裁撤撥編陸軍部隊。

民國36年政府鑒於我國海疆遼闊，島嶼星列，認為有重建海軍陸戰隊之必要，乃於同年9月16日核編海軍陸戰大隊於福建馬尾。37年與海軍警衛團（基幹）合併擴編為陸戰第1、3團，38年3、4月間，先後擴編為一、二兩個陸戰師，同年政府播遷來台，海軍陸戰隊集中於左營整訓改師為旅，並成立陸戰隊司令部，首任司令為楊厚綵少將。

民國39年11月及40年6月先後增編登陸運輸車第1、2營，隸屬司令部，40年9月成立陸戰隊學校，直屬海軍總部受海軍陸戰隊指揮。

民國42年6月接編富召部隊，44年元月為發展兩棲突擊作戰能力實施擴編，將陸軍45師編入海軍陸戰隊與海軍陸戰隊第2旅及司令部直屬部隊，併編為第1師，並編設作戰勤務團及新兵訓練營。11月陸軍780

搜索團撥編海軍陸戰隊，民國46年4月成立陸戰隊士官學校（任務編組）並增設陸戰隊學校指揮參謀班，5月成立陸戰隊兵科，47年成立陸戰隊官科，7月成立預備兵營。

民國48年4月成立士官學校正式編制及擴編新兵訓練營為新兵訓練中心，6月成立艦隊陸戰隊司令部，民國49年12月預備兵營擴編為後備軍人訓練中心。

民國51年3月及54年2月成立警衛第1、2營，民國55年9月海軍陸戰隊第1旅與陸軍81師併編為陸戰第2師。民國56年成立登陸戰車指揮部，民國57年9月裁撤艦隊陸戰隊司令部，改成立恆春基地指揮部。

民國58年3月裁撤戰車指揮部，更名為登陸戰車團。民國60年元月陸戰隊檢診所擴編為陸戰醫院，同年成立憲兵連。

民國63年4月恆春訓練駐地擴編為三軍聯訓基地，民國64年戰勤團基地工廠擴編為陸戰隊專用裝備綜合基地工廠，改隸司令部。民國68年3月將訓練中心及恆春三軍聯訓基地指揮部，合編為陸戰隊預備師。

民國70年成立特種勤務部隊，同年6月成立陸戰師戰車營及反裝甲連。民國72年5月戰勤團保養營履帶連，工兵保養排合併成立工兵戰車保養連。

民國73年7月裁撤77師，另恢復成立恆春三軍聯訓基地指揮部及新兵訓練中心，同年12月裁減陸戰師105砲營第3連及155砲營改為戰時編制。

民國74年4月裁撤空中觀測機中隊，同年10月陸軍船舶營之駁運連撥編海軍陸戰隊，隸屬登陸戰車團，定名為兩棲駁運車第1、2連。

民國75年元月陸戰學校及士官學校精簡員額編組合併，同年7月裁撤陸戰醫院，併編成司令部陸戰學校恆指部等醫務所各一，9月兩師岸勤營員額精簡併編為戰勤團岸勤營（206營），同時各師成立化學兵連。

民國86年起國軍推動「精實案」，陸戰隊由兩個師級單位逐步調整為目前之陸戰66旅、陸戰77旅、陸戰99旅及若干直屬部隊之規模。

參、陸戰隊之定位

現代戰爭需要一支特殊的軍隊，它是用於陸戰的，但不同於陸軍；它是由海上向陸岸進攻的，但又不同於海軍艦艇部隊，這就是「海軍陸戰隊」〔註三〕。我國海軍陸戰隊長久以來一直扮演著國軍攻勢作戰的角色，回想當年先總統蔣公為了要反攻大陸，相當重視海軍陸戰隊的訓練與建設，所以我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在當時不論是編制、訓練及受國家重視的程度上，在全世界是屬一屬二的。然而在隨著國家戰略指導由「攻勢」轉為「守勢」後，海軍陸戰隊的存廢就成了熱門的話題。主張裁撤海軍陸戰隊的人士認為，在無須執行「反攻大陸」的戰略需求下，海軍陸戰隊的存在無疑是浪費國家資源，並對其他軍事投資產生排擠，與其做不實投資，還不如將這筆經費用以發展我國較為迫切的防空及反封鎖能力，這種觀點似是而非值得探究。以下就海軍陸戰隊於國軍及未來台澎防衛作戰中之定位探討如后：

一、在國軍中之定位

雖然今天國軍是以守勢作戰為主，但是仍有必要保有一支攻勢部隊，做為對周遭任何一個對我國心存不軌國家的嚇阻武力。試想中共一旦對我外離島實施封鎖時，在缺乏海軍陸戰隊與兩棲艦艇的情況下，如何進行支援？若然，我方欲藉「兩棲突擊」扭轉戰局，所需人員與載具如何備便？遑論在本島進行逆登陸？許多人認為兩棲作戰只不過是將部隊經由艦船運送至灘岸向內陸實施作戰而已，和陸軍作戰並無太大差異。實際上，兩棲作戰不同於陸軍作戰，他所面臨的是多重空間且非常複雜的作戰環境，海軍陸戰隊在兩棲作戰中對於時間、空間與火力支援的掌握遠較陸上作戰困難。此外，兩棲作戰之遂行，仰賴海軍武力的有效運用，這些作為包括了防空與反飛彈防禦、反潛作戰、空中近接支援、反快艇作戰、海軍艦砲支援與水雷反制等。因為這些科目平時就是海軍例行的訓練，因此並不困難。真正影響兩棲作戰最重要的因素是灘岸勤作業問題。它的作業順利與否決定了兩棲作戰的成敗。這些作業必須在平時就靠海軍與陸戰隊持續不斷的訓練方能熟練。因此，大幅裁減海軍陸戰隊，不僅使我國在戰略上喪失了「暗示威脅」的可能，也使我國多年建立不易的兩棲作戰技術，隨著海軍陸戰隊的裁減而式微。一旦這些技術失傳之後，欲重建戰力絕非短時間所能做到的。因此以我國目前的戰略需求，不但不應裁減海軍陸戰隊，反而應對此一既有的攻勢力量，使之戰力提升為國軍可立即出動的快速反應部隊，做為我國對外的戰略嚇阻力量。如同前國防部長湯曜明先生於任內時曾對外界質疑陸戰隊的任務與角色時予以回應，他指出『海軍陸戰隊是國軍「有效嚇阻兵種」，國防部一定會維持完整，兩棲攻擊登陸車也會保持一個加強營的兵力總能〔註四〕。』另前總長劉一級上將也曾於第八次作戰會報中指示：「陸戰隊有其存在價值，未來不論擔任規復作戰、特種作戰或考量擔任快速反應部隊，基本上兩棲作戰技術、戰術不可荒廢」，因此戰略構想的改變，不但未削減海軍陸戰隊存在之價值，未來更足堪在臺、澎防衛作戰中擔當重責大任。

二、在台澎防衛作戰中之定位

現階段國軍之臺、澎防衛作戰之戰略構想雖為守勢防衛，但由於臺灣地略環境深具海洋特性，本質上，防衛作戰屬於海島攻防作戰型態，海軍陸戰隊的宜陸宜海特性，最適合在海島攻防戰中擔負登陸與反登陸的機動性作戰任務，何況海軍陸戰隊歷經半世紀之整軍備戰，精研兩棲戰術、戰法，具有兩棲登陸作戰專業性能，可擔負海至岸、岸至岸等兩棲登陸作戰任務，並兼具陸上作戰能力，具備傳統精神與堅強隊性，戰力堅實。另外，海軍陸戰隊可依據國軍戰略及戰術狀況予以適宜之彈性編組，並藉海軍及兩棲登陸載具或空中、地面輸具之機動運用，以三度空間的垂直作戰型態，對欲進犯之敵形成潛在威脅。因此海軍陸戰隊在整個國家守勢防衛戰略中應定位為國防部參謀本部之「戰略預備隊」以特有之編裝特性依令執行以下任務：

(一)任地面機動打擊或逆登陸作戰。

(二)執行防衛作戰所需之兩棲作戰性質任務如1.外島規復或增援；2.逆登陸；

3.特種作戰；4.為國家緊急事件提供立即可用兵力即快速反應部隊。

肆、陸戰隊任務

隨著國軍戰略指導由「攻守一體」改變為「有效嚇阻、防衛固守」，及配合國軍執行「精實案」之組織再造，國防部及國軍各軍種之任務亦按實際需求予以調整。雖說海軍陸戰隊一向被認定是一支攻勢部隊，然研析中共犯台可能方式，我們所面臨之壓力將有增無減，故其存在對一個以守勢作戰為戰略指導的我國而言，基於未來國軍建軍備戰之重要考量，仍具有其必要性及不可取代性。現就我國海軍陸戰隊所負之任務〔註五〕，分述如后：

一、海軍基地防衛

海軍各重要的軍事基地，重要的廠庫及設施的地面警衛，向來就是海軍的基本任務，面對中共在未來可能進行的武力犯台手段，不外是先以導彈或特攻人員，對我各重要軍事設施進行破壞或佔領，以癱瘓我持續戰力。而海軍作戰又須依靠陸上基地、港口、廠庫維持其戰力，因此不論平時戰時，基地、港口的安全防護都是不容忽視的。海軍陸戰隊乃海軍之ㄧ部，海軍基地防衛任務本來就是陸戰隊傳統任務之ㄧ，海軍陸戰隊能以其專長之地面戰鬥技能有效確保海軍各基地之安全，這項任務本身由陸戰隊來擔任，遠較海軍本身更為適宜。我海軍陸戰隊所屬陸戰77旅，已於89年4月接替全國各海軍基地及觀通雷達站之安全防衛任務。其主要運用方式為：擔任各海軍基地、重要廠庫之警衛任務，受所在地區之海軍單位作戰管制；戰時則動員遂行基地防衛作戰。

二、戍守烏坵守備區

以確保烏坵守備區安全為目的，著重平時詳細規劃經營以確保兵、火力、工事之結合強化戰力，依「獨立固守」、「與島共存」之指導，持續戰場經營與戰力整備，反制敵封鎖與突襲，置重點於防空、防火攻與防敵水面併用空、機降多維突擊，確保防區安全。烏坵守備區著重精神戰力之提升，維護高昂士氣。年來均已完成各個據點工事與兵舍整建，供水、供電設備改善，汰除老舊火砲，使戰鬥與生活相結合，並在永安專案期間加強防區戰力整補，有效強化烏坵戰備。

三、負責第四作戰區高鳳作戰分區防衛作戰

海軍陸戰隊指揮部目前負有第四作戰區之高鳳作戰分區之地區守備任務，除負有左高兩港之安全維護責任外，更兼負地區守備責任，主要為地區反擊之支撐及殲滅遲滯敵軍。其任務遂行之主要運用方式為：平時編組整體安全防護體系，以反制敵之突襲；戰時則控領左營、高雄、鳳山及仁美地區諸要點，統一掌握作戰分區內各項戰爭潛力及戰鬥力，適時發揮總體戰力，確保左高守備要域區之防禦體系安全。

四、擔任三作戰區打擊部隊，依令支援衛戌中樞

海軍陸戰隊是一支具有攻勢作戰能力的兩棲戰力，在防衛固守戰略指導中更有其戰略價值。在未來台海作戰環境中，現代化的海軍陸戰隊將可發揮「宜海」、「宜陸」的特有編裝能力，發揮海上快速反應、濱海、立體作戰之多元戰力，成為台海防衛作戰中不可或缺的勁旅。以海軍陸戰隊的編裝特性，足以編成一支自海上出發，快速增援外（離）島與各作戰區的快速反應部隊，這支部隊的存在，就會使中共對犯台或攻擊我外（離）島有所顧忌。台灣是海島國家，且受河流影響，作戰時相互增援困難，但海軍陸戰隊可運用編裝特有的兩棲舟車，在濱海地區的沙灘、積水地區或河流間快速運動，有效威脅犯台登陸敵軍的側背，牽制拘束敵軍，甚至在隱密的狀況下溯河而上，突擊敵軍。濱海作戰可說是海軍陸戰隊的專長，加上所具備的特殊編裝，在上述之作戰地形將比陸軍更能發揮優勢戰力，故其部署於台北地區，對於護衛首都及反制中共對我實施斬首戰更具有一定之嚇阻戰力。

五、執行國防部參謀本部任務

(一)任逆登陸任務

1.平時保持一至二個海上快速反應營擔任戰備，奉命令後可立即出動，於12小時內增援到達本、外島及各作戰區，旅主力可於48小時以內投入。

2.逆登陸作戰部隊通常沿濱海地區指向敵之側背，協力作戰區守備兵力，夾擊敵軍或據守濱海要點，阻斷、分割敵軍，策應作戰區反擊部隊主力作戰。

(二)任外（離）島增、應援或規復作戰

中共犯台時將力求戰事的單純化，減少國際輿論壓力以及符合其政經利益；台灣戰略資源缺乏，再加上幅員狹小，缺乏縱深，沒有遂行戰略持久條件。故一旦引發戰事，於續戰時雙方均將傾全力，以求予敵先期之挫敗，期有利於後續之作戰。陸戰隊因編裝特性易於將戰力搭載於艦船，遂行快速反應之任務，可適時、迅速增援外、離島，或增強各作戰區防衛戰力。

(三)任海上快速反應部隊

「兩棲作戰」是海軍陸戰隊的最主要任務，也是海軍陸戰隊與陸軍最大的差異所在。許多海軍陸戰隊所建立的兩棲作戰能力，在今日的防衛作戰中仍具有很高的價值。其中最明顯的就是以海軍陸戰隊編組執行海上快速反應部隊任務，以配合或增援本島防衛作戰（逆登陸）及外離島應援規復作戰，必要時也可執行其他特種作戰。海上快反部隊兵力雖然不大，但因其除了同時具有陸上快反及空騎部隊的優點外，最大的好處是可使一個武裝部隊在接獲命令後，不須經過戰備轉換，就可以從海空快速部署至陸上目標區，以遂行作戰任務。

海軍陸戰隊未來建軍備戰目標，都是針對適應台海周邊地區之作戰環境，反制中共各類渡海攻擊戰術而設計，其中加強部隊執行海上快速反應作戰能力，更是海軍陸戰隊不斷持續訓練的首要目標。海上快反只是所有快速反應作戰中的方式之ㄧ，主要就是藉由海上預置及機動方式，快速投射兵力至所需地區執行軍事或非軍事行動。在現階段的目標是以能夠隨時維持編組一個營級部隊配合新籌獲之AAV7兩棲突擊車輛及海軍新港級戰車登陸艦，於平時將武器裝備補給品預置於船艦上，當狀況需要，即可依令立即出動，由海上進行兵力投射迅速進行海上快反作戰任務，此建立營級快反部隊主要考量乃以烏坵、東、南沙等面積較小的外島地區為主，但日後為能有效增援澎湖、金門、馬祖等外島規復任務之兩棲作戰及策應台灣本島之逆登陸作戰，甚至包含未來可能執行對他國之反制作戰所需，未來則是以能夠一次投射旅級部隊執行任務為目標。

(四)特種作戰任務

在我國三軍中除了空軍之外，陸、海軍都各自擁有自身的特種作戰部隊。如陸軍所屬的空降特勤中隊、海龍蛙兵及陸戰隊所屬的兩棲偵搜大隊，另外還有以治安任務為主的憲兵特勤隊。各個單位都有其較為專長的任務特性，然綜觀總體戰力而言，只有海軍陸戰隊所屬的兩棲偵搜大隊戰力最為堅強完整。陸戰隊兩棲偵搜大隊轄兩棲偵搜、爆破及特勤中隊，其中偵搜中隊為陸戰隊所屬之專責戰場情報部隊，並具有局部特種作戰能力，可對戰術性目標實施突擊破壞任務；爆破中隊主要任務負責於登陸船團實施兩棲登陸前執行灘岸勘測及航道清除任務，亦具有局部特種作戰能力，可對特定性目標實施突擊破壞；另特勤中隊主要任務為對敵執行反制特攻作戰及反劫持任務，必要時也可對敵戰略性目標實施突擊任務。

六、兩棲作戰戰術、戰具研究發展

(一)海軍陸戰隊為遂行聯合兩棲作戰之專業部隊，過去之作戰訓練均依循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歷次戰役迄今所制定之兩棲作戰教、準則，但因我國國防政策整體之戰略指導已大幅改變，我海軍陸戰隊之作戰型態亦隨著戰略調整。迄目前為止，有關逆登陸作戰、海上快速反應作戰等之準、教則均已印頒各級使用，海軍陸戰隊幹部應繼續研究修訂發展適合我作戰環境之典令、教則及戰術、戰法。

(二)目前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且兩棲作戰為一高度之聯合作戰與突擊作戰，對高科技、高性能特種裝備及指管通資情監偵系統依賴度甚高，故應本著任務需求，研發適合海軍陸戰隊使用之武器裝備及輸具，唯有如此方能與世界接軌。

伍、陸戰隊存在之價值

綜觀世界各國海軍陸戰隊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乃在於提供與陸軍不同之「軍事服務功能」。而我國海軍陸戰隊也唯有具備完整之獨立三棲聯合作戰能量，並發展足以整合各項陸海空及特戰資源之能力與視野，才能面對未來作戰環境的挑戰與考驗。中華民國身為一個海洋國家，必須藉由建立向岸投射能力，形成對中共的潛在威脅，用以牽制中共部分地面部隊，獲得較佳戰略態勢，此即台灣何以必須維持海軍陸戰隊的重要原因。

我國海軍陸戰隊之任務本質受到國防戰略「由攻易守」態勢及「有效嚇阻、防衛固守」戰略指導轉變而改變，在此轉變下其轉型甚或存廢，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然海軍陸戰隊在守勢防衛作戰中仍能發揮其存在的價值，其理由如下：

一、海軍陸戰隊乃是我國戰略嚇阻之利器，在中共不承諾放棄武力犯台的威脅下，它扮演著「快速反應部隊」、「海上投射兵力」的重要角色。台灣屬海島型國家，海軍為國際軍種，其任務為「海洋控制」、「武力投射」、「宣揚國威」、「戰略嚇阻」，因此如不保有精實之兩棲兵力(海軍陸戰隊)，將無法成為強勢海軍，確保我國領土及海疆完整。

二、依國軍現階段防衛作戰之戰略構想，未來兩棲作戰主要運用於增援規復外島與本島逆登陸作戰，其作戰方式均係將戰力投入我方（本、外島）守備之戰場，較一般兩棲作戰向敵守備海岸發起攻擊型態不同，由於在敵掌握海空優勢之狀況下，我對外島之規復，實屬困難，唯有爭取有利之時空機勢，或形成局部海空優勢，方可行之。但對本島敵登陸地區遂行逆登陸作戰，可於適當位置適選載具，迅行機動裝載縮短航進距離，我應可掌握時、空彈性與主動集中之自由，並降低後勤補給之需求，且無需重裝備火力；兩棲作戰重點用兵，對全般守勢作戰具決定性影響。

三、兩棲作戰為海軍陸戰隊之基本任務，為求確保守勢戰略之成功，積極建立一支現代化兩棲作戰與快速機動反制武力，編成立體化、機動化之登陸、空中機動及陸上作戰部隊，平時做為反登陸作戰之假想敵部隊，藉以磨練與驗證地面部隊反登陸作戰之訓練成效及戰備程度，戰時則除可伺機對敵實施兩棲襲擊作戰外，並可對敵產生相當之戰略嚇阻與戰略威脅之作用。

四、中華民國主權行使台澎金馬及諸外島，發展兩棲增援快速部隊，兵力編組以旅、營級單位編成，可對金、馬、烏坵各外島實施岸至岸兩棲突擊、運補及本島之逆登陸作戰，以發揮多用途與富彈性及穩定軍心之效用。如果沒有一支兩棲快速投射兵力無疑是放棄外島主權，民心士氣將大受影響。

五、台灣屬海島國家，地形南北狹長，東西縱深短，且受中央山脈阻隔，河川呈東西流向，致南北轉用兵力困難，易遭致敵區分擊滅，如保有一支兩棲兵力，可提供防衛作戰諸多用兵之彈性。

六、技巧性的運用「加強區域性安全合作」之桂冠，推動並逐步建立與鄰邦國家之軍事交流。在九三年度國防報告書之國防施政方針中也提到「拓展區域軍事安全合作」〔註六〕，此一具體作為應以區域安全威脅為考量因素，建立與鄰邦的軍事合作交流，進而取得戰略合作的機會，應為實際可行之法。將可突破我國目前的外交困境，創造機會與區域內各國進行對話或合作，形成實質的區域聯盟關係，提升國家安全保障。

陸、結語

兩棲戰力之彈性運用，是海權國家具有的最大戰略資產，而我國海軍陸戰隊戰力培訓組建不易，且與各軍種相較，它本來就是一支符合「小與強」原則的攻勢軍種，其雖然是一支具有攻勢作戰能力的兩棲兵力，但在「防衛固守」戰略指導中價值不減。在未來防衛作戰環境中，現代化的海軍陸戰隊將可發揮「宜海、宜陸」的特有編裝能力，發揮海上快速反應、濱海、立體作戰的多元戰力，快速增援外島與各作戰區的防衛作戰任務，並確保海軍基地要港的安全，保存海軍有生戰力；海軍陸戰隊是海軍的一份子；是海軍陸上的主要作戰兵力；是海軍各重要基地設施的鐵衛軍；是國防部的戰略預備隊；是台澎防衛作戰中重要的守備及打擊力量；將來更可以是一支巡弋於台海地區的海上利刃及台澎防衛作戰中不可取代的鋼鐵勁旅，隨時可以對任何危害我國家安全及利益的敵人予以痛擊〔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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